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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39,975,291 股 

发行价格：9.94 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20年 7 月 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限售期自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3、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全部变更登记至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高能环境”）名下，公司持有标的公司阳新鹏富 100%

股权、靖远宏达 100%股权。 

如 无 特 别 说 明 ， 本 公 告 中 所 有 释 义 与 公 司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释义一致。 

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阳新鹏富及靖远宏达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2019 年 11 月 4 日，高能环境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的预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3、2020 年 1 月 14 日，高能环境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4、2020 年 2 月 17 日，高能环境召开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5、2020 年 3 月 29 日，高能环境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调整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议案； 

6、2020 年 4 月 14 日，高能环境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调整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议案。 

7、2020 年 6 月 8 日，高能环境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高能

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065 号），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不

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上

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

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现金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

（股） 

1 柯朋 
阳新鹏富

40%股权 
2,000 19,000.00 19,114,688 

2 宋建强 
靖远宏达

30.01%股权 
3,000 12,755.22 12,832,213 

3 谭承锋 
靖远宏达

19.01%股权 
2,000 7,980.22 8,028,390 

合计 7,000 39,735.44 39,975,291 

3、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和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如下表：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交易日均价 10.01 

定价基准日前 60 交易日均价 9.84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交易日均价 10.27 

上述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充分考虑高能环境的历史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因素且兼顾上市公司、交

易对方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选择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为市场参考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按照不低于首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发行价格为 10.01 元/股，发行价格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

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6,150,000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2,385,727.87 元（含税）。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7 月 17 日，除

权（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分

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鉴于 2019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由 10.01 元/股调整为 9.94 元/股。 

4、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发行对象为交易对方柯朋、宋建强、谭承锋。 

5、股份锁定期安排 

根据交易协议及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交易对方锁定期安排如下： 

期数 锁定条件 可解锁股份 

第一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在具备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0 年度阳新鹏富

/靖远宏达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

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

有）后（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解锁 

柯朋/宋建强/谭承锋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总数

*30%扣除应补偿股份数

（如有） 

第二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在具备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1 年度阳新鹏富

/靖远宏达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

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

有）后（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解锁 

柯朋/宋建强/谭承锋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总数

*30%扣除应补偿股份数

（如有） 

第三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在具备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2 年度阳新鹏富

/靖远宏达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后并

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期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

有）后（以较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解锁 

柯朋/宋建强/谭承锋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总数

*40%扣除应补偿股份数

（如有） 



如果业绩承诺期间的任何一个年度结束后，阳新鹏富/靖远宏达未达到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80%，则柯朋/宋建强/谭承锋作为补偿义务人持有

的扣除股份补偿后剩余锁定的股份限售期自动延长 12 个月并按照下一限售期间

锁定股份进行处理。 

（三）验资情况 

2020 年 7 月 2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28 号。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实缴到位。 

（四）资产过户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与交易对方办理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

续，阳新鹏富和靖远宏达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具体如下： 

1、2020 年 6 月 24 日，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

知书》，核准阳新鹏富 40%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核发本次变更后的阳新鹏富《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225914948739）。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阳新鹏富成为高能环境全资子公司； 

2、2020 年 7 月 6 日，靖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

书》，核准靖远宏达 49.02%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核发本次变更后的靖远宏达《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2177886570XE）。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后，靖远宏达成为高能环境全资子公司。 

（五）股份登记情况 

2020 年 7 月 22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

完毕。 

（六）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经完成，高能环境已合法持有阳新鹏富、靖远宏达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

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本次交易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实质性差异。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

更。 

6、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

出现违反该等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

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项下标的资产过户、新增注册资本验资以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

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等规定，合法有效；在交易各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议和承诺全面履行各

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高能环境拟向柯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阳新鹏富 40.00%的股

权，交易作价为 21,000 万元，其中股份对价为 19,000 万元，现金对价为 2,000

万元；高能环境拟向宋建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靖远宏达 30.01%

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15,755.22 万元，其中股份对价为 12,755.22 万元，现金对价

为 3,000 万元；高能环境拟向谭承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靖远宏达

19.01%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9,980.22 万元，其中股份对价为 7,980.22 万元，现金

对价为 2,000 万元。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9.94 元/股，本次向对

方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39,975,291 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现金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

（股） 

1 柯朋 
阳新鹏富

40%股权 
2,000 19,000.00 19,114,688 

2 宋建强 
靖远宏达

30.01%股权 
3,000 12,755.22 12,832,213 

3 谭承锋 
靖远宏达

19.01%股权 
2,000 7,980.22 8,028,390 

合计 7,000 39,735.44 39,975,291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交易对方柯朋、宋建强、谭承锋。 

1、柯朋 

姓名 柯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2028119771213xxxx 

住所 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办事处桃花村长岭湾 

通讯地址 
阳新县富池镇循环经济产业园 

阳新鹏富矿业有限公司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宋建强 

姓名 宋建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2042119670623xxxx 

住所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刘川乡南山尾村 

通讯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刘川乡南山尾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3、谭承锋 

姓名 谭承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100219810404xxxx 

住所 湖南省永兴县城关镇大桥路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万家丽南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前，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高能环境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李卫国 151,168,373  22.22  流通股 

2 许利民 34,671,744  5.10  流通股 

3 刘泽军 31,808,660  4.67  流通股 

4 向锦明 22,979,840  3.38  流通股 

5 李兴国 16,755,504  2.46  流通股 

6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四一九组合 
9,999,925 1.47 流通股 

7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8,366,783  1.23  流通股 

8 陈望明 7,891,104  1.16  流通股 



9 甄胜利 6,302,700 0.93 流通股 

10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150,000 0.90 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截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

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李卫国 151,168,373  19.03 流通股 

2 许利民 34,671,744  4.36 流通股 

3 刘泽军 31,808,660  4.00 流通股 

4 向锦明 22,979,840  2.89 流通股 

5 柯朋 19,114,688 2.41 限售股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88,000 2.13 流通股 

7 李兴国 16,755,504 2.11 流通股 

8 宋建强 12,832,213 1.62 限售股 

9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四一九组合 
11,999,925 1.51 流通股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一一组

合 
9,999,663 1.26 流通股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李卫

国。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和《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本次发行股份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

下： 

 
发行前 发行数 发行后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676,600 0.75 39,975,291 45,651,891 5.7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8,840,941 99.25 - 748,840,941 94.25 

合计 754,517,541 100.00 39,975,291 794,492,832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治理的影响详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9 日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相关内容。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廖庆轩 

电话：010-57631234 

传真：010-88091826 

联系人：马力、钱宾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 C 座五层 

负责人：乔佳平 

电话：010-50867666 

传真：010-65527227 

联系人：张宇佳、胡飚 

（三）审计机构及审阅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联系人：魏五军、雷兵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68 号宏利大厦写字楼 27D  

法定代表人：商光太 

电话：010-63322100 

联系人：宋旸、张萌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天健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28 号； 

3、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高能时

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法律顾问康达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4日 


